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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16:00
2、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德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新城区观绿路4号恒实

置业广场1号楼20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陈海燕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顺控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总体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情况

2、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股 东 人
数

176

2

174

股份数

489,554,755

488,253,155

1,301,600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79.2777%

79.0669%

0.2108%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股 东 人
数

175

1

174

股份数

1,351,600

50,000

1,301,600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0.2189%

0.0081%

0.2108%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17,518,730股。
（2）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489,400,855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99.9686%

反对

股份数

84,0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0.0172%

弃权

股份数

69,9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0.0143%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489,394,855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99.9673%

反对

股份数

90,0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0.0184%

弃权

股份数

69,9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0.0143%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489,437,155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99.9760%

反对

股份数

75,1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0.0153%

弃权

股份数

42,5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0.0087%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1,234,000 91.2992% 75,100 5.5564% 42,500 3.144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489,398,855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99.9682%

反对

股份数

85,3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0.0174%

弃权

股份数

70,6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0.014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489,397,255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99.9678%

反对

股份数

86,4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0.0176%

弃权

股份数

71,1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0.014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489,398,655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99.9681%

反对

股份数

91,5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0.0187%

弃权

股份数

64,6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0.013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同意

股份数

489,396,555

1,193,4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99.9677%

88.2954%

反对

股份数

86,400

86,4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0.0176%

6.3924%

弃权

股份数

71,800

71,8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0.0147%

5.3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程俊鸽、熊鑫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3039 证券简称：顺控发展 公告编号：2025-031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广州市天河区珠江

西路15号珠江城32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

73

62,909,644

62,909,644

52.1199

52.11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杜玉林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字应坤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896,763

比例（%）

99.9795

反对

票数

8,401

比例（%）

0.0134

弃权

票数

4,480

比例（%）

0.007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896,763

比例（%）

99.9795

反对

票数

9,381

比例（%）

0.0149

弃权

票数

3,500

比例（%）

0.005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896,763

比例（%）

99.9795

反对

票数

9,381

比例（%）

0.0149

弃权

票数

3,500

比例（%）

0.005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895,763

比例（%）

99.9779

反对

票数

9,381

比例（%）

0.0149

弃权

票数

4,500

比例（%）

0.007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507,945

比例（%）

99.3615

反对

票数

397,219

比例（%）

0.6314

弃权

票数

4,480

比例（%）

0.007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895,763

比例（%）

99.9779

反对

票数

8,401

比例（%）

0.0134

弃权

票数

5,480

比例（%）

0.008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898,163

比例（%）

99.9818

反对

票数

7,981

比例（%）

0.0127

弃权

票数

3,500

比例（%）

0.0056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896,155

比例（%）

99.9786

反对

票数

9,989

比例（%）

0.0159

弃权

票数

3,500

比例（%）

0.005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650,846

9,648,838

比例（%）

99.8812

99.8604

反对

票数

7,981

9,989

比例（%）

0.0826

0.1034

弃权

票数

3,500

3,500

比例（%）

0.0362

0.036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共8项，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1-7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
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巧芬、曾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

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083 证券简称：中望软件 公告编号：2025-025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南开区时代奥城写字楼C6南7层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

52

50,640,702

50,640,702

59.1514

59.1514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88,43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
股份数为2,818,015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李太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宇硕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627,815

比例（%）

99.9745

反对

票数

11,887

比例（%）

0.0234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21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627,815

比例（%）

99.9745

反对

票数

11,887

比例（%）

0.0234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21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627,815

比例（%）

99.9745

反对

票数

11,887

比例（%）

0.0234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21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627,815

比例（%）

99.9745

反对

票数

11,887

比例（%）

0.0234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21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617,815

比例（%）

99.9548

反对

票数

21,887

比例（%）

0.0432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2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628,315

比例（%）

99.9755

反对

票数

11,887

比例（%）

0.0234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11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618,315

比例（%）

99.9557

反对

票数

21,887

比例（%）

0.0432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11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71,715

比例（%）

99.0746

反对

票数

25,387

比例（%）

0.9074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180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614,815

比例（%）

99.9488

反对

票数

25,387

比例（%）

0.0501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1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7

8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775,215

2,771,715

比例（%）

99.1997

99.0746

反对

票数

21,887

25,387

比例（%）

0.7823

0.9074

弃权

票数

500

500

比例（%）

0.0180

0.01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其中，议案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关联股东李太友、梁兴国、张淑强、谢美华、大地工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天津美腾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天津美智优才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美智英才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美智领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议案8进行了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莲花、荣秋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

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420 证券简称：美腾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5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瑞合东一路1号理工导航办公楼2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

59

59,687,973

59,687,973

72.5574

72.55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汪渤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沈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680,606

比例（%）

99.9876

反对

票数

2,500

比例（%）

0.0041

弃权

票数

4,867

比例（%）

0.008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680,606

比例（%）

99.9876

反对

票数

2,500

比例（%）

0.0041

弃权

票数

4,867

比例（%）

0.008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680,606

比例（%）

99.9876

反对

票数

2,500

比例（%）

0.0041

弃权

票数

4,867

比例（%）

0.008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680,606

比例（%）

99.9876

反对

票数

2,500

比例（%）

0.0041

弃权

票数

4,867

比例（%）

0.008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680,606

比例（%）

99.9876

反对

票数

2,500

比例（%）

0.0041

弃权

票数

4,867

比例（%）

0.008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680,606

比例（%）

99.9876

反对

票数

2,500

比例（%）

0.0041

弃权

票数

4,867

比例（%）

0.0083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680,606

比例（%）

99.9876

反对

票数

2,500

比例（%）

0.0041

弃权

票数

4,867

比例（%）

0.008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680,606

比例（%）

99.9876

反对

票数

2,500

比例（%）

0.0041

弃权

票数

4,867

比例（%）

0.008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680,606

比例（%）

99.9876

反对

票数

2,500

比例（%）

0.0041

弃权

票数

4,867

比例（%）

0.008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9,020

219,020

比例（%）

96.7458

96.7458

反对

票数

2,500

2,500

比例（%）

1.1043

1.1043

弃权

票数

4,867

4,867

比例（%）

2.1499

2.14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

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6、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国宝、郭光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282 证券简称：理工导航 公告编号：2025-040

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原因系：（1）2025年 4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等相关议案，并披露了《天地在线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将由177,
454,480股（以下简称“目前总股本”）增加至 194,624,590股（以下简称“权益变动后总股本”）
（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将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2）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股东结构，引进长期看好公司发展的战略投资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信意安、实际控制人陈洪霞拟向受让方海南陵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陵发投”）协议
转让其合计持有的12,368,583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6.97%。

2、协议转让完成后，受让方陵发投将持有公司12,368,583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77,
454,480股的6.97%，成为公司持股5%及以上股东；信意安、陈洪霞及一致行动人天津一鸣天
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一鸣投资”）、天津一飞天地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一飞投资”）合计持有公司 84,226,542股股份，占目前总股本
177,454,480股的47.46%，占本次权益变动后总股本194,624,590股的43.28%。

3、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相应控制权的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也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尚需由受让
方取得国资监管有权主体批准，并尚需通过深交所合规确认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因此，本次权益变动事项能否最终
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并及时督促各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概述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向张富、上海极那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上海佳投互联网
技术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等相关议案，并披露了《天地在线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将由
177,454,480股增加至 194,624,590股，信意安、陈洪霞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
合计持股比例将由54.44%被动稀释至49.64%。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意安、实际控制人陈洪霞于2025年5月12日与陵发投签
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信意安、陈洪霞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陵发投转让其合计持有的12,
368,583 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6.97%，占权益变动后总股本的
6.36%），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99,999,987.11元，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6.17元。本次权
益变动前后，信意安、陈洪霞及陵发投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信意安

陈洪霞

一鸣投资

一飞投资

信意安、陈洪霞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陵发投

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数（股）

58,129,753

28,586,610

7,409,073

2,469,689

96,595,125

0

占总股本比例

32.76%

16.11%

4.18%

1.39%

54.44%

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52,907,820

21,439,960

7,409,073

2,469,689

84,226,542

12,368,583

占目前总股本比
例

29.81%

12.08%

4.18%

1.39%

47.46%

6.97%

占权益变动后总股
本比例

27.18%

11.02%

3.81%

1.27%

43.28%

6.36%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受让方陵发投将持有公司12,368,583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6.97%，成为公司持股5.00%及以上股东；信意安、陈洪霞及其一致行动人一鸣投资、一飞投资
合计持有公司 84,226,542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47.46%，占权益变动后总股本的
43.28%，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背景和目的
本次协议转让系转让方基于自身资产管理的需要，同时为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人，丰

富股东结构。
（三）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审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尚需由受让方
取得国资监管有权主体批准，并尚需通过深交所合规确认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二、本次协议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1基本情况
姓名：信意安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1101111972********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
通讯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商通大道5号院21号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无
转让方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二）转让方2基本情况
姓名：陈洪霞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1101011979********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
通讯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商通大道5号院21号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无
转让方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海南陵发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海风小镇综合服务中心4楼
法定代表人：庞庆喜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EHEA1B8B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旅游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食品销售；食

品互联网销售；餐饮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许可经营项目凭许可证件经营）一
般经营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
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市
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
理；建筑材料销售；物业管理；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地产经纪；房
地产咨询；柜台、摊位出租；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经营范
围中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向社会
公示）（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25-04-22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陵水黎族自治县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实际控制人：陵水黎族自治县财政局
受让方为陵水黎族自治县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的公司，注册资本 20000万

元，实际控制人为陵水黎族自治县财政局。陵水黎族自治县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1,600,069.76万元，净资产882,619.62万元；2024 年度
营业收入 100,887.72 万元，净利润 1,923.17 万元。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 1,623,
274.05万元，净资产908,564.86万元；2025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49,380.20万元，净利润341.82
万元。

（四）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转让方与受让方不存在股权、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不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

济利益关系等。受让方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交易协议的有关情况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主要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天地在线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二）股份协议转让事项
1、协议名称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交易协议”）
2、协议主体
受让方（甲方）：海南陵发投资有限公司
转让方（乙方）：陈洪霞（乙方1）、信意安（乙方2）
3、标的股份
乙方 1向甲方转让乙方 1持有的上市公司 7,146,650股非限售流通股及其对应的全部权

益，乙方2向甲方转让乙方2持有的上市公司5,221,933股非限售流通股及其对应的全部权益，

合计向甲方转让12,368,583股股份及其对应的全部权益，占总股本6.97%。
（2）转让价格：双方协商确认，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依据本协议正式签署之日的前一交易

日标的股份的二级市场收盘价的90%为定价依据，为每股人民币16.17元。甲方应支付乙方1
股份转让款人民币115,561,330.50 元，支付乙方2股份转让款人民币84,438,656.61元，合计人
民币199,999,987.11元。

4、价款支付的前提条件
甲乙双方共同确认，同意实施标的股份转让系以下列条件同时得到满足为前提：
（1）本协议双方均签署完毕无瑕疵。
（2）没有任何法律或法令禁止或限制乙方向甲方出售标的股份。
（3）乙方及上市公司在甲方支付首笔股份转让价款前未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化。
（4）标的股份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
（5）本次交易已取得有权机关/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交易的合

规性审查等）的合规性审查、审批、核准或备案，且前述合规性审查、审批、核准或备案持续有
效。

（6）截至甲方付款日，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持续真实、完整、准确、有效。
（7）截至甲方付款日，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中国法律或仲裁机构的裁决、

裁定或禁令，亦不存在任何已对或将对上市公司及/或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未决
或潜在的诉讼、仲裁、判决、裁决、裁定、处罚、监管措施、纪律处分或禁令。

5、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标的股份的交割及转让价款的支付按照下述约定履行，乙方 1、乙方 2 按照各

自转让股份的比例收取对应转让价款。
（1）首笔转让价款。本次交易的首笔转让价款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

向乙方支付首笔转让价款人民币 100,000,000.00元，其中支付乙方 1转让价款人民币 57,744,
953.2元，支付乙方2转让价款人民币42,255,046.8元。

（2）第二笔转让价款：甲方在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函”且乙方向甲
方提供了由其有效签署的确认函，确认本 1.4条价款支付的前提条件，已得到满足后，五个工
作日内支付第二笔股份转让价款，第二笔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60,000,000.00元,其中支付乙方
1转让价款人民币34,646,971.92元，支付乙方2转让价款人民币25,353,028.08元。

（3）剩余转让价款支付：在满足第（4）条约定的价款支付的前提条件下，且标的股份转让
过户登记完成，即为本协议项下的标的股份过户至甲方名下，甲方取得标的股份之日起，甲方
应于五工作日内支付剩余转让价款人民币39,999,987.11元,其中支付乙方1转让价款人民币
23,169,405.38元，支付乙方2转让价款人民币16,830,581.73元。

6、股份交割
甲、乙双方协商确认，本次股份转让，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标的股份交易，乙方收

到“5、支付方式”约定的首笔股份转让款且甲方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
或者备案文件（若有）后五工作日内，由双方共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电子系统提交标的股份
交易申报手续，在办理完交割与过户手续之后，满足1.4条约定的价款支付的前提条件下，五
工作日内，甲方支付剩余全部转让价款，甲方支付完毕全部转让价款后，本协议项下的标的股
份归甲方所有。标的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即本协议下的股份交割日。

7、违约责任
（1）如果本协议一方违约以致本协议并未履行或不能充分履行，违约引起的责任应由违

约方承担。如果均违约，双方应各自承担其违约引起的那部分责任。
（2）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在执行本协议过程中需双方配合准备申报材料、盖章等事宜，

双方应当合理地积极配合，不得拖延，由此造成对方损失的，违约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由于不可抗力且非归于任一方的责任，致无法转让标的股份时，双方互不承担法律责

任。
（4）因乙方过错导致不能按本协议约定履行办理标的股份转让的过户交割手续时，乙方

应按转让价千分之一每天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期间从甲方履行完毕标的股份转让款支
付义务之日起至乙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办理完毕标的股份
交割至甲方账户之日止。若乙方逾期办理标的股份转让交割手续超过三十日，甲方有权按本
协议规定终止本协议，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5）若因甲方过错导致未按约定履行支付义务,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该笔逾期款项每日千
分之一的滞纳金，该滞纳金自根据本协议“支付方式”规定的应支付之日起算，至甲方实际支
付之日止。若甲方逾期支付超过三十日仍未付清所有款项（包括滞纳金），乙方有权按本协议
规定终止本协议，并追究甲方的违约责任。

（6）若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前，上市公司因乙方原因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
本次股份交易，乙方应在收到甲方解除本次交易通知之日起十工作日内，向甲方返还已支付
的全部标的股份转让款。

（7）如本协议被终止、解除、撤销或认定为无效，本条仍然有效。
8、股份锁定安排
甲方承诺，自标的股份交割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转让或以其

他任何方式处置其通过本协议受让的标的股份。但以下情形除外：
（1）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强制性规定；
（2）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

（3）因司法强制执行等非甲方主动行为导致的股份变动。
若甲方在锁定期内需进行上述例外情形的股份处置，应提前10个工作日书面通知乙方，

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9、生效条款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2）如本协议签署日起满六个月，本协议价款支付的前提条件的一项或多项仍未满足的，

则甲方有权但无义务就该等未满足的前提条件之调整或豁免与乙方协商或要求重新商议本
次交易的交易条件；若十五个交易日内双方未达成一致并签署相关书面法律文件且相关前提
条件的一项或多项仍未满足的，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无责任）本协议及其他相关交易文件。

四、转让方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信意安、陈洪霞在首次公开发行时做出的持股锁定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指复权价格，下同）均低

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
交易日）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则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3、上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份数不
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0%；

4、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
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则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二）信意安、陈洪霞在首次公开发行时做出的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人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将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交易方式进

行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并通过公司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本人与信意安/陈
洪霞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发行人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外；自公司股票
上市至其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
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2、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则本人应将违反承诺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
公司所有，并将赔偿因违反承诺出售股票而给公司或其他股东造成的损失。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主体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也不
存在影响本次协议转让的情形。

五、本次权益变动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是为了引入认可公司内在价值和看好公司未来发展的长期合作伙伴，协同

优势资源，共同推动数字文化生态建设，助力上市公司战略发展。公司的主营业务和海南陵
水的重点发展产业方向高度契合，此前公司参与创投基金落地陵水，与陵水构建起坚实的合
作根基。通过本次协议转让，成功引入陵水国资作为公司战略投资者，借助海南陵水独特的
地域优势与产业政策，天地在线在数字营销、文化创意、数字文旅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业务拓展
将得以加速落地，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与盈利能力。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不触及要约收购，协议转让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本次权益变动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情
况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六、所涉及其他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国有

股权监督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出具《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转让方及一致行动人）、《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受让方）。
3、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尚需受让方取得国资监管有权主体批准，且尚需通过深交所合规确

认及向中国结算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
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转让方及一致行动人）
3、《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受让方）
特此公告。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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